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斗六市公所 111年「工程挖除有價料未回收折價」廉政防貪指引 
項次 標題 說            明 

1 類型 工程採購未依規定將挖除有價料(瀝青混凝土或剩餘鋼構) 繳庫。 

2 案情概述 甲機關工程單位辦理採購案件時，在預算書瀝青混凝土刨除料

之編列未有一致情形，導致各單位辦理之採購案件編列預算書時有

諸多疏失態樣，包含未編列瀝青刨除料折價繳庫項目、刨除料剩餘

價值及數量逕予折扣、未以一般密度計算等。因該項目屬有價料需

計價繳庫，倘未編列或逕予折扣計算，有價料處理所得金額將全數

流入得標廠商一方，除影響機關權益外，機關同仁也因審核不實致

衍生圖利情事，使得標廠商獲得不當利益。 

3 風險評估 (1)採購管理： 

營建事業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及規範規定，事業產生瀝青混

凝土挖(刨)除料之再生利用用途，包括瀝青混凝土原料或挖除剩

餘鋼構，其屬於可回收之有價料，機關應依據內部規範、相關作

業流程或市場行情，編列刨除料折價繳庫。 

(2)缺乏內部監督機制： 

針對預算書編列之瀝青刨除料或挖除剩餘鋼構折價項目，採購業

管單位及承辦人員未確實審核或審核不實，無善盡督導之責，恐

生獨厚特定廠商情事之疑慮。 

(3)履約爭議： 

有關採購招標文件，承辦單位應再行審視及勘誤預算書圖，必要

時並應召開預算書審查會，確實監督設計規劃單位及施作廠商，

否則決標簽約後可能衍生履約爭議。 

4 防治措施 (1) 針對瀝青混凝土密度、刨除厚度以及剩餘價值或挖除剩餘鋼

構，訂定計價統一標準，俾利各單位於編列時有所依憑。 

(2) 謹慎審視相關工程採購招標文件與預算書，若有刨除之有價料

或挖除剩餘鋼構項目即應編列折價繳庫，以提升採購品質及效

率。 

(3) 加強同仁法治觀念，以杜絕類此疏失而衍生貪瀆不法情形。 

5 參考法令 (1)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圖利罪。 

(2) 刑法第 131 條圖利罪。 

 


